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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9_88_E3_80_8A_E5_c61_93698.htm [提要]结合新《办法》修

订背景，讨论了城市规划的角色定位；从行政职能角度指出

原《办法》的不足及其具体体现；归纳了本次修订思路上的

“六个转变”；对新《办法》的定位、修订重点和主体框架

作了简要说明；最后对主要章节作了解读，对几个相关问题

作了说明。 [关键词]《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新《办法》；

修订；城乡规划体系 来源：www.examda.com新版《城市规划

编制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已由建设部于2005年12

月31日颁布，并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新《办法》颁布以

来，业内立即展开了学习讨论，试图全面领会其精神，准确

把握其要旨，但因为新《办法》的条文十分简明扼要，相关

的条文解释尚未配套出台，因此，颇有“不得要领”之感。

另外，这些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城市建设量大

面广，规划编制风生水起，各种新思路、新观点相互激荡，

各种矛盾和困惑交织重叠，规划似乎被推到漩涡之中，使规

划师无所适从，有时甚至感叹自己越来越不会编制规划了。

对新《办法》的期望，或许有几分“久旱盼甘霖”的心情，

实指望它能对规划的编制起到拨云见雾、指点迷津的功效，

未曾想参研之后少有醍醐灌顶、甘露沁心的喜悦。是新《办

法》自身尚欠完善？还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理解和认识

上的偏离？本文试图结合相关背景，对新《办法》作一概略

解析，希望对理解和运用新《办法》有所启迪。 一、城市规

划的角色定位 之所以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可能是开



启理解之门的第一把钥匙。如果仅仅从工程技术的角度去发

掘新《办法》的亮点，多半是徒劳的。新《办法》的着力点

并非放在总结、提炼、升华城市规划编制的纯技术方法和内

容，而是贯彻了角色转型的精神。 从1905年“城市规划”这

个名词问世，到1909年英国首部《城市规划法》出台，城市

规划学科和职业逐渐萌生、发展、壮大。时至今日，城市规

划行业的具体业务和作用已经得到了社会公认，但城市规划

行业自身仍然难以对该学科的定义达成一致①。原因可能有

多个方面，但有一点应该认识到：城市规划是在特定的历史

和社会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种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城市规划提出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预定的决策

标准，乃至决策的程序和方式。正是由于外部背景的变化，

使得城市规划面对的问题、预期的目标等各不相同，因此，

城市规划的社会功能也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例如，我国的城

市规划从“国民经济计划的延续和深化”到“各项建设的综

合部署”再到“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都意味着城市规划

社会功能的转变②。新《办法》结合当前形势和城市规划发

展趋势，在总则第三条开宗明义地对城市规划的角色定位做

了表述——“城市规划是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

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

要公共政策之一”。这一条可以作为理解新《办法》的基点

。因为角色定位变了，作为城市规划运行系统中重要一环的

编制工作也必然要与之相适应，包括编制组织、编制要求、

编制内容等都要体现这种变化，这几部分也就构成了新《办

法》的主体框架。 近年来，针对城市规划一系列政策、做法

的剧烈变革，业内的认识不尽一致，见仁见智，这些认识的



分歧可能源于对城市规划角色定位的理解不同，所以讨论起

来各有所指。为了廓清认识，石楠曾经界分了城市规划的三

个相关范畴（石楠，2005），并用三个圆圈来图示：A为核心

圈，代表城市规划的行政职能范畴；B为中间圈，代表城市规

划的决策影响范畴；C为外圈，代表城市规划的学科研究范

畴（参见图示1）。三个范畴都言及规划，但所指明显有所不

同。需要指出的是，新《办法》主要立足于核心圈A来修订

，行政管理指向十分明显，就是编制的目的主要为了依法行

政、依法管理的需要。了解这一点将对理解新《办法》大有

裨益。 二、原《办法》的作用与不足 原《办法》（建设部令

第14号）是1990年代初起草，并于1991年9月由建设部颁布实

施的。15年来，它在促进城市规划编制工作的规范化、提高

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推动城市规划技术进步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原《办法》具有较强

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其编制内容比较完整，在很大程度上适

应了我国城市发展建设的需要，也大体能满足城市规划实施

管理的基本要求。其技术方法也比较成熟，并为国内专业技

术队伍所熟知和掌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支具有

较好空间规划素质和技能的队伍，也逐渐总结出一系列技术

标准和规范。 但是，由于原《办法》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前制

定的，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原

《办法》的不足就愈发显现出来了。在实践过程中，业内早

已发现原《办法》的种种缺陷，并开展了相关研究和讨论。

我们不难列举出种种诟病，但这些诟病的视角不尽相同，它

们分属三个范畴。既然这次修订立足于政府行政职能范畴，

对原《办法》问题的剖析自然也从这个角度出发。汪光焘部



长认为：原《办法》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不适应”——

一是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二是不适应政府职能转变

的需要。这是基于核心圈视角对原《办法》不足的高度概括

。 来源：www.examda.com经济体制转轨对城市发展进而对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在传统的计划体制

下，社会的一切资源完全为政府所控制，城市发展动力单一

，利益冲突不明显。市场体制下，有三个因素对规划产生巨

大影响：一是城市发展动力由政府扩展到企业、社会乃至个

人，二是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完全控制转变为市场发挥基础

性配置作用，三是利益格局出现多元化。这三个因素使得原

《办法》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 政府职能

转变对规划的影响也非常大，过去政府就是经济发展的主体

，规划着重要安排建设项目和用地；过去政府取代市场，资

源配置由政府一锤定音，规划自然无需过多考虑市场经济运

行规律；过去政府不够重视社会管理，社会规划内容难免会

缺失；过去政府公共服务意识薄弱，规划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和保障力度也就不够。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

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原《办法》显然难以

适应。 具体来说，原《办法》的不足体现在以下方面： 1、

过度强调政府对资源的统一配置，没有考虑市场经济下市场

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缺乏了解

，同时，对市场的缺陷也未给予充分重视。因此，原《办法

》的“刚性”和“弹性”都不足，规划“控制”和“引导”

的力度都不够。 2、在城乡关系上体现了较强的城乡二元结

构特点，“城市中心主义”思想浓厚，无法保证城市规划在

促进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应当发挥的作用。 3、过



于偏重对建设开发的指导作用，对人文和自然资源环境的保

护强调不足，对社会公平和公众利益的关注不够。4、体现了

较强的工程技术特点，缺乏基本的公共政策理念。 5、在编

制组织上强调的是单一政府行政部门的责任，缺少其它部门

与公众参与的程序保障。 6、编制的目的性、指向性含糊，

与行政管理脱节，事倍功半，颇有几分“屠龙术”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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